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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乌苏市鑫果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7F2TX8K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文景路公务员小区门面房
经营者：董**
2025年4月12日，我局接到12315平台投诉，登记编号：1654202002025041226863893，投诉内容：“本人于2025年4月9日在该店购买了一点吃的！花费8.5元！后续过程中发现购买的南瓜吐司面包是过期食品，生产日期是2025.01.05保质期至2025.04.04！已经是过期的食品，商家却依然在售卖，完全忽视食品安全问题，希望执法人员及时查处，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本人诉求是依照食品安全法148条依法赔偿”。我局执法人员于当日来到位于乌苏市文景路公务员小区门面房的乌苏市鑫果超市进行核查，该超市正常营业，经营者董**不在现场，董**家属孙**在现场全程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在超市南侧西边面包区域检查发现：品名：南瓜吐司面包，净含量：120克，制造商：福建省然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厂代码A），产品执行标准：GB/T20981，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35068103582，生产日期：MFG20250105A1，保质期至：EXP20250404DV，数量：1袋，已超过保质期限。经当事人确认投诉人购买的南瓜吐司面包与执法人员在店内检查发现超过保质期的南瓜吐司面包属于同一批次，当事人愿意退货退款，但拒绝赔偿。当事人现场提供了该批过期食品的供货商资质及进货票据。经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超过保质期的面包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33号），并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412号），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5月6日立案，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指派马红忠、刘鹏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5月19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鑫果超市于2025年1月26日从京东万商APP平台以3.6元/袋的价格，购进然利手工南瓜吐司面包（净含量：120克）原味5袋，销售价5元/袋。截至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时该批次面包已超过保质期8天，已销售4袋，剩余1袋在店内销售。因当事人未做销售记录，只能确认向投诉人销售1袋，违法所得5元（5元/袋×1袋=5元），货值金额为5元（5元/袋×1袋＝5元）。
2025年4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现场未发现该店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当事人在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登记信息相符； 
3、供货商《营业执照》和进货票据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面包的日期、数量、进货价及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事实；
4、现场笔录2份，笔录1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超过保质期面包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数量和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笔录2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已改正违法行为；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涉案面包的违法事实，以及涉案面包的进货数量、价格及销售数量、价格情况；
6、现场拍摄照片1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4月12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内检查发现销售超过保质期涉案面包的事实；
7、提取的超过保质期涉案食品的正面和背面照片2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超过保质期涉案面包的保质期、生产日期真实性的事实； 
8、投诉人提供在当事人超市购买超过保质期食品的支付记录截图复印件，及提取的当事人的收款记录截图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2025年4月9日售出1袋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
9、12315平台投诉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事实及案件来源；
10、全国市场监督行政执法平台行政处罚信息查询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
我局于2025年7月1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告字不罚〔2025〕156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履行了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经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对待销售的食品进行排查，且涉案食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序号5，违法行为类型：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免罚条件：1. 初次违法；2. 不包括餐饮环节；3.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 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 500 元；5.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6、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对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食品安全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要求经营者落实经营主体责任，确保群众食品消费安全。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